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

 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
	部门名称
	株洲市渌口区林业局　

	年度预算申请
（万元）
	资金总额：1213.05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1213.05
	按支出性质分：1213.05

	
	其中：  一般公共预算：1213.05
	其中： 基本支出：1173.05

	
	       政府性基金拨款：
	       项目支出：40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       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：
	

	部门职能

职责概述
	1.根据党和国家的林业方针、政策、法律法规，研究拟定全区林业工作的发展目标；宣传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；监督检查林业政策、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。
2.组织、指导植树造林，国土绿化和各类林业基地、工程项目建设；负责全区森林资源调查、监测建档，组织开展森林分类区划界定、编制审查森林分类经营和采伐方案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实行木材凭证采伐、凭证经营等林政管理。依法管理林地、林权、负责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和林地综合开发利用管理工作；负责森林资源有偿使用林地综合开发利用管理工作； 3.开展科技兴林，制定林业发展中、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林业科研、林业科技成果申报，负责林业科技培训、咨询和推广应用。
4.对林产品生产经营实行宏观管理；指导林业企、事业单位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。
5.负责林业资金的投放使用，监督检查林业资金使用情况，依法征缴和管理林业基金；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并完善林业经济发展政策。
6.组织、指导以植物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、治沙工作；抓好森林病虫害的测报和防治工作。
7.组织、指导全区陆生野生动物、植物的保护；依法加强陆生野生动、植物的流通管理和开发利用；清理整顿野生动、植物市场。
8.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森林防火工作；查处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、植物资源各类案件。
9.管理和领导直属单位；负责乡镇林业站的业务指导工作。
10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	整体绩效目标
	目标1（党委政府下达的绩效考核个性指标任务）：

优化发展环境；依法行政；政务服务与政务公开；建议提案办理；综治工作；保密工作与网络安全；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、重大林业生态工程推进率等。

目标2（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主要考核任务）：

森林覆盖率稳定率；森林蓄积量增长率；天然林、公益林、古树名木保护率；森林火灾发生率；松材线虫病除治率；森林质量提升率等。

目标3（本部门发展规划）：人工造林0.8万亩、区乡村三级农村道路绿化补植补造3.8万株和退化林修复造林0.7万亩。

	部门整体支出

年度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
	造林任务
	0.8万亩

	
	
	
	森林抚育任务
	5万亩

	
	
	
	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区乡村三级农村道路绿化任务
	3.8万株

	
	
	
	退化林修补造林任务
	0.7万亩

	
	
	质量指标
	促进森林健康，提高森林质量。
	造林成活率、造林质量大幅提高

	
	
	成本指标
	压缩行政和业务成本，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
	三公经费降低10%

	
	
	时效指标
	按期完成项目进度
	100%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林业增效、林农增收、社会经济发展。（是否明显）
	是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防灾减灾，绿化美化环境，促进绿色发展，促进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。

（是否明显）
	是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推进生态建设，促进森林健康，涵养水源，防范水土流失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绿色发展。

（是否明显）
	是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森林健康。

（是否明显）
	是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	满意率
	100%


